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南簡字第661號

原      告  蔡昇諭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劉家榮律師

            蔡孟家律師

被      告  文漢建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蔣家晧  

訴訟代理人  林怡靖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

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

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

以前當然停止。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

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6條分別定有明

文。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陳飛龍，嗣於本院審理中，其法

定代理人變更為蔣家晧，有原告所提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

料查詢服務列印資料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59至160頁），經

其於民國114年8月19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並於114年1

0月15日將民事聲請命承受訴訟狀繕本送達被告，有本院送

達證書在卷可憑（本院卷第191頁），核與上開規定相符，

應予准許。

二、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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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

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

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

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其於

113年8月5日簽發發票人為原告、發票日113年8月5日、票面

金額新臺幣（下同）70萬元、未載到期日、票據號碼CH7656

19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對原告之債權不存在，然為被告

所否認，是兩造間就系爭本票債權對原告是否仍存在，顯有

爭執，且上開債權之請求權得否行使，攸關原告得否請求被

告返還系爭本票，則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即處於不安之狀

態，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除去之，是原告提起

本件確認之訴即具有確認利益，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兩造於110年10月23日簽立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下稱系

爭契約），約定原告向被告購買祥閤VI預售屋建案（下稱

系爭建案）編號D7號房地（下稱系爭房地，其中房屋部分

下稱系爭房屋），約定買賣總價款為1,408萬元，分6期給

付，原告並於113年8月5日簽發系爭本票，作為系爭契約

約定交屋款即尾款之擔保，而被告應於110年2月25日取得

建造執照後6個月內開工，於開工日起18個月內取得系爭

房屋之使用執照，並於領得使用執照後6個月內通知原告

交屋。

（二）嗣被告於114年1月14日寄發台南大光郵局存證號碼81號存

證信函予原告，請求原告支付系爭契約之交屋款70萬元，

然被告係於110年4月19日開工，原應於18個月內即111年1

0月18日前取得使用執照，惟被告遲至112年8月4日方取得

使用執照，逾期289日；被告原應於113年2月3日前通知原

告交屋，但被告遲至113年10月8日始於被告通訊軟體LINE

官方帳號通知原告複驗、交屋，逾期247日；又被告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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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同意贈送原告洗衣機、洗碗機，分別係因系爭建案工程

延宕，為安撫原告情緒、因系爭契約原約定與內政部公告

之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下稱應

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內容相違背，為順利達成調整契約

條款之目的而為，與系爭契約約定之遲延違約金無涉，是

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2項、第14條第1項第4款之約定，被

告應給付原告因遲延取得系爭房屋使用執照之遲延利息27

萬0,215元（計算式：已繳房地價款1,870,000元×5/10000

×289日＝270,215元）、因逾期通知原告交屋之遲延利息5

0萬5,085元【計算式：（已繳房地價款2,350,000元×5/10

000×143日）＋（已繳房地價款2,830,000元×5/10000×68

日）＋（已繳房地價款13,380,000元×5/10000×36日）＝5

05,085元】，合計77萬5,300元，原告並寄發台南新南郵

局存證號碼46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46號存證信函）予被

告，請求被告給付上開遲延利息，並主張以上開遲延利息

與原告應給付予被告之系爭契約交屋款抵銷。

（三）被告雖於114年2月6日寄發台南大光郵局存證號碼163號存

證信函予原告，拒絕將兩造債權債務關係互為抵銷，惟民

法第334條第1項規定之抵銷權性質上為形成權，無待被告

同意，於原告行使抵銷之意思表示到達被告時即生抵銷之

效力，是系爭本票所擔保之系爭契約交屋款債務已因原告

行使抵銷權而消滅，依票據法第13條本文之規定，原告得

以系爭本票之票據原因關係抗辯事由對抗被告，請求確認

系爭本票之債權對原告不存在，及依民法第179條之規

定，因被告已無繼續持有系爭本票之法律上原因，原告亦

得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本票。另系爭契約第10條第2項、第1

4條第1項第4款關於違約金之約定，並未高於應記載及不

得記載事項所規定之遲延利息數額，且被告與承包營造廠

之糾紛，與原告無涉，不應將不利益轉嫁由原告承受，甚

至被告於終止與承包營造廠之承攬契約後，遲延半年之久

始覓得第三人承接承攬工程，致被告遲延取得使用執照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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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1年以上，故原告請求之違約金並無過高之情事。此

外，被告抗辯因發生颱風假12日應扣除之金額，應為3萬

0,885元（計算式：935元/日×2日＋1,175元/日×4日＋1,4

15元/日×3日＋6,690元/日×3日＝30,885元），而非6萬8,

770元。

（四）依證人陳家瑜之證述可知，證人陳家瑜就被告贈送洗衣

機、洗碗機之價值、被告贈送家電當時累積之遲延違約金

金額等細節均不知悉，可見兩造始終未就是否將家電之贈

與作為遲延違約金之替代補償進行討論，更遑論達成合

意，是被告抗辯家電之贈與係作為遲延違約金之替代補

償，應無理由。爰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確認被

告所持有系爭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⒉被告應將

系爭本票返還予原告。

二、被告抗辯略以：

（一）依系爭46號存證信函、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之約定，於

修繕完成前並經兩造複驗合格前，被告尚無請求原告給付

系爭契約交屋款之權利，被告對於原告之系爭契約交屋款

債權未屆清償期，原告實無從對此主張抵銷，且系爭建案

係因原承攬之營造公司倒閉致興建進度延宕，被告於113

年1月底同意以一套原告指定之國際牌6人份桌上型洗碗機

作為被告延遲交屋之補償，而非為順利達成調整契約條款

之目的，之後被告甚至應原告要求，於113年8月5日銀行

對保當日，同意贈送原告指定機型之LG洗衣機、乾衣機，

並以電腦打字方式製作增補條款黏貼、增補於系爭契約

中，可見兩造已合意以被告贈送指定家電之方式，替代兩

造於系爭契約中關於違約金之協議，原告不得再請求被告

給付違約金，並以此主張與系爭契約交屋款債務抵銷。

（二）退步言，縱認原告得對於系爭契約交屋款債權行使抵銷

權，惟被告於承包營造廠倒閉後已盡力收尾、補償，並於

系爭房屋113年8月3日初驗完成後，即自113年10月8日開

始多次通知原告辦理複驗，然經原告百般拖延或阻礙，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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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於系爭房屋尚未完成交屋手續前，即於114年1月19日

逕自更換系爭房屋之門鎖，並遷入系爭房屋居住，而原告

如將已付價金存放銀行，每月最高亦僅得取得年息1.7%之

利息，甚且原告尚有系爭契約交屋款70萬元尚未給付，而

系爭房屋現值每坪已高達50餘萬元，相較於原告購入系爭

房屋時之每坪價格31萬餘元，原告實際上並未受有任何損

害，反而有所獲利，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以萬分之5計算

之違約金，相當於年息18.25%，應有過高之情事，依民法

第252條之規定，應予以酌減。另於原告計算違約金之期

間，臺南市共發生颱風假12日，故扣除12日之違約金金額

後應為6萬8,770元（計算式：935元/日×2日＋6,690元/日

×10日＝68,770元）。

（三）依證人陳家瑜之證述可知，兩造就被告逾期取得使用執

照、逾期通知交屋之情事均有認識，且已達成和解之意

思，否則被告不可能無故提供洗碗機、洗衣機等家電，原

告亦不可能在明知系爭房屋已遲延交付之前提下，仍願意

簽發系爭本票擔保系爭契約交屋款之給付。至於系爭契約

雖約定「附贈」上開家電，惟此僅係為避免日後系爭建案

其他買家要求被告比照辦理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

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212頁）：

（一）兩造於110年10月23日簽訂系爭契約。

（二）原告於113年8月5日簽發系爭本票予被告作為交屋款的擔

保（即補卷第29、31頁所載交屋款）。

（三）系爭建案開工日期為110年4月19日，被告應於111年10月1

8日前取得使用執照，系爭建案之使用執照發照日期為112

年8月4日，遲延289日，遲延後迄取得使用執照期間之已

繳價款均為187萬元。

（四）被告應於113年2月3日前通知交屋，被告係至113年10月8

日在官方群組通知將進行複驗及交屋，遲延247日。遲延

後迄被告通知交屋期間之已繳價款分別如本院卷第51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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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五）原告不爭執被告之交屋款債權存在且已屆清償期。

（六）兩造同意被告抗辯颱風假部分（即被證6所示日期）得予

扣除（惟原告對於金額如何計算有爭執）。

四、兩造爭執事項（本院卷第212至213頁）

（一）原告是否已拋棄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2項前段、第14條第1

項第4款約定得向被告請求之遲延利息請求權？

（二）承上，如否，原告依前項約定得請向被告請求給付之遲延

利息各為何？是否有過高情形？颱風假部分（即被證6所

示日期）得予扣除金額為多少？

（三）原告主張以得向被告請求之遲延利息與被告對原告之尾款

債權互為抵銷後，請求確認系爭本票債權對原告不存在及

返還系爭本票，有無理由？

五、法院之判斷：

（一）系爭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本預售屋之建築工程於民

國110年2月25日取得建照後預計六個月內開工，自開工日

期起18個月內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

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順延

其期間：㈠因天災地變等不可抗力之事由，致賣方不能施

工者，其停工期間。...」、第2項約定：「賣方如逾前款

期限未開工或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

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補卷

第23頁），而系爭建案開工日期為110年4月19日，被告應

於111年10月18日前取得使用執照，系爭建案之使用執照

發照日期為112年8月4日，遲延289日，遲延後迄取得使用

執照期間之已繳價款均為187萬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見不爭執事項㈢），則依上開約定，原告得請求被告給

付289日依已繳價款187萬元萬分之五之遲延利息為27萬0,

215元。

（二）系爭契約第14條第1項約定：「賣方應於領得使用執照六

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於交屋時雙方應履行下列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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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義務㈠賣方付清因延遲完工所應付之遲延利息於買方。

㈡賣方就契約約定之房屋瑕疵或未盡事宜，應於交屋前完

成修繕。㈢買方繳清所有之應付未付款（含交屋保留款）

及完成一切交屋手續。㈣賣方如未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

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

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補卷第24頁），而被

告應於113年2月3日前通知交屋，被告係至113年10月8日

在官方群組通知將進行複驗及交屋，遲延247日。遲延後

迄被告通知交屋期間之已繳價款，113年2月4日至同年6月

25日為235萬元、113年6月26日至同年9月1日為283萬元、

113年9月2日至同年10月7日為1,338萬元等情，為兩造所

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㈣），則依上開約定，原告得請求

被告給付247日分別按上開已繳價款計算萬分之五之遲延

利息50萬5,085元（計算式：143日×2,350,000元×5/10000

＋68日×2,830,000元×5/10000＋36日×13,380,000元×5/10

000）。又兩造均不爭執112年7月27日、同年7月28日、同

年9月3日、同年9月4日、同年10月4日、同年10月5日、11

3年7月24日、同年7月25日、同年7月26日、同年10月1

日、同年10月2日、同年10月3日臺南市因颱風而停止上

班，屬不可抗力事由而得免計遲延利息，則按前開日期時

原告已繳價款計算，得予扣除之遲延利息為3萬0,885元

（計算式：935元/日×2日＋1,175元/日×4日＋1,415元/日

×3日＋6,690元/日×3日＝30,885元）。至被告抗辯違約金

過高等語，然系爭契約第10條第2項、第14條第1項第4款

關於遲延利息之約定，與內政部所公告應記載及不得記載

事項關於遲延取得使用執照、遲延通知交屋之約定相同，

難認有何過高情事，故被告此部分之抗辯，即非可採。

（三）至關於原告是否已同意被告以交屋時附贈家電之方式而不

再向被告請求遲延取得使用執照、遲延通知交屋之遲延利

息，經查，系爭契約末約定：「於交屋時附贈LG蒸氣滾筒

洗衣機WD-S18VW+免曬衣乾衣機WR-16HW、Panasonic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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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6人份桌上型洗碗機NP-TH4WHER1TW，以上兩樣家電。」

（補卷第61頁），僅約定於交屋時被告會贈送兩樣家電予

原告，惟並未約定原告同意拋棄系爭契約第10條第2項、

第14條第1項所得請求之遲延利息債權，本院復依被告聲

請通知證人即系爭建案之專案經理陳家瑜到庭作證，其證

稱：我們跟原告接觸是因為要更改合約，改合約時原告也

有提到房子已經延宕，原告希望公司要贈送家電，我們要

回報公司，也有提到因為延宕的關係，希望有這樣的補

償；在現場銀行對保時，有要求簽立銀行貸款本票跟尾款

本票，銀行本票部分原告有簽立，但是尾款本票部分，原

告表示要把贈送的家電品項寫在合約，才願意簽尾款本票

等語（本院卷第198至200頁），可知原告當時確有因交屋

遲延而向被告表示不滿並要求應贈送家電補償，惟被告贈

送家電，與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2項、第14條第1項所

得請求之遲延利息債權其間之關係為何並不明確，無法認

定原告已同意如被告贈送家電即不向被告請求遲延取得使

用執照、遲延通知交屋之遲延利息，故被告此部分抗辯，

尚難憑採。

（四）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

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又當事人預期不確定事實之發生，以該事實

發生時為債務之清償期者，應認該事實發生時或其發生已

不能時，為清償期屆至之時。再所謂交屋，係指出賣人將

買賣標的物交由買受人管領使用之行為。經查，系爭契約

第14條第1項約定於交屋時雙方應履行賣方付清延遲完工

之遲延利息、逾期通知交屋之遲延利息，可見係就已發生

之遲延利息債務約定於不確定事實即交屋時作為前開遲延

利息債權之清償期，而原告並未爭執其係自換門鎖後，逕

行進入系爭房屋居住，且通常交屋時會結算各項費用，然

原告亦未於加減帳款明細表上簽名（原告主張因使照、交

屋延遲金計算方式錯誤），亦有明細表1紙在卷可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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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卷第271頁），堪認系爭房屋尚未完成交屋手續，則原

告之上開延遲取得使用執照之遲延利息、逾期通知交屋之

遲延利息債權自尚未屆清償期，故兩造雖互負債務（被告

之尾款債權與原告之遲延利息債權），且給付種類均為金

錢，但因尚未屆清償期，故原告主張符合抵銷適狀，為無

可採，是原告以尚未屆清償期之遲延取得使用執照、遲延

通知交屋之遲延利息主張與被告之尾款債權抵銷，進而主

張系爭本票之債權對原告不存在，並請求返還系爭本票，

應屬無憑。至原告主張被告傳訊主委請主委通知系爭建案

各住戶表示「在負債累累之下經歷千辛萬苦直至8/5終於

將最後一戶房子安全交至客戶手中，過程中可能有許多不

盡人意的地方，很感謝主委及各住戶的體諒。」，可見被

告亦不否認已經交屋等語，並提出公告通知1紙為證（本

院卷第157頁），然為被告否認兩造已經進行交屋手續，

而原告目前就系爭房屋之占有使用係自行更換門鎖進入，

業如前述，足見被告並未將系爭房屋交由原告管領使用此

事實較符合客觀事實，而較可採，故縱原告提出上開公告

通知為證，仍無法採對原告較有利之認定。

六、綜上所述，兩造雖互負債務，且屬同種類，但因原告未完成

交屋手續而尚未屆清償期，自無從抵銷，故原告請求確認被

告所持有系爭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及被告應將系

爭本票返還予原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本判決結

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丁婉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應一併繳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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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康紀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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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南簡字第661號
原      告  蔡昇諭  




訴訟代理人  劉家榮律師
            蔡孟家律師
被      告  文漢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蔣家晧  
訴訟代理人  林怡靖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陳飛龍，嗣於本院審理中，其法定代理人變更為蔣家晧，有原告所提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列印資料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59至160頁），經其於民國114年8月19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並於114年10月15日將民事聲請命承受訴訟狀繕本送達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憑（本院卷第191頁），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其於113年8月5日簽發發票人為原告、發票日113年8月5日、票面金額新臺幣（下同）70萬元、未載到期日、票據號碼CH765619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對原告之債權不存在，然為被告所否認，是兩造間就系爭本票債權對原告是否仍存在，顯有爭執，且上開債權之請求權得否行使，攸關原告得否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本票，則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即處於不安之狀態，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除去之，是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即具有確認利益，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兩造於110年10月23日簽立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原告向被告購買祥閤VI預售屋建案（下稱系爭建案）編號D7號房地（下稱系爭房地，其中房屋部分下稱系爭房屋），約定買賣總價款為1,408萬元，分6期給付，原告並於113年8月5日簽發系爭本票，作為系爭契約約定交屋款即尾款之擔保，而被告應於110年2月25日取得建造執照後6個月內開工，於開工日起18個月內取得系爭房屋之使用執照，並於領得使用執照後6個月內通知原告交屋。
（二）嗣被告於114年1月14日寄發台南大光郵局存證號碼81號存證信函予原告，請求原告支付系爭契約之交屋款70萬元，然被告係於110年4月19日開工，原應於18個月內即111年10月18日前取得使用執照，惟被告遲至112年8月4日方取得使用執照，逾期289日；被告原應於113年2月3日前通知原告交屋，但被告遲至113年10月8日始於被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通知原告複驗、交屋，逾期247日；又被告之所以同意贈送原告洗衣機、洗碗機，分別係因系爭建案工程延宕，為安撫原告情緒、因系爭契約原約定與內政部公告之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下稱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內容相違背，為順利達成調整契約條款之目的而為，與系爭契約約定之遲延違約金無涉，是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2項、第14條第1項第4款之約定，被告應給付原告因遲延取得系爭房屋使用執照之遲延利息27萬0,215元（計算式：已繳房地價款1,870,000元×5/10000×289日＝270,215元）、因逾期通知原告交屋之遲延利息50萬5,085元【計算式：（已繳房地價款2,350,000元×5/10000×143日）＋（已繳房地價款2,830,000元×5/10000×68日）＋（已繳房地價款13,380,000元×5/10000×36日）＝505,085元】，合計77萬5,300元，原告並寄發台南新南郵局存證號碼46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46號存證信函）予被告，請求被告給付上開遲延利息，並主張以上開遲延利息與原告應給付予被告之系爭契約交屋款抵銷。
（三）被告雖於114年2月6日寄發台南大光郵局存證號碼163號存證信函予原告，拒絕將兩造債權債務關係互為抵銷，惟民法第334條第1項規定之抵銷權性質上為形成權，無待被告同意，於原告行使抵銷之意思表示到達被告時即生抵銷之效力，是系爭本票所擔保之系爭契約交屋款債務已因原告行使抵銷權而消滅，依票據法第13條本文之規定，原告得以系爭本票之票據原因關係抗辯事由對抗被告，請求確認系爭本票之債權對原告不存在，及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因被告已無繼續持有系爭本票之法律上原因，原告亦得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本票。另系爭契約第10條第2項、第14條第1項第4款關於違約金之約定，並未高於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所規定之遲延利息數額，且被告與承包營造廠之糾紛，與原告無涉，不應將不利益轉嫁由原告承受，甚至被告於終止與承包營造廠之承攬契約後，遲延半年之久始覓得第三人承接承攬工程，致被告遲延取得使用執照長達1年以上，故原告請求之違約金並無過高之情事。此外，被告抗辯因發生颱風假12日應扣除之金額，應為3萬0,885元（計算式：935元/日×2日＋1,175元/日×4日＋1,415元/日×3日＋6,690元/日×3日＝30,885元），而非6萬8,770元。
（四）依證人陳家瑜之證述可知，證人陳家瑜就被告贈送洗衣機、洗碗機之價值、被告贈送家電當時累積之遲延違約金金額等細節均不知悉，可見兩造始終未就是否將家電之贈與作為遲延違約金之替代補償進行討論，更遑論達成合意，是被告抗辯家電之贈與係作為遲延違約金之替代補償，應無理由。爰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確認被告所持有系爭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⒉被告應將系爭本票返還予原告。
二、被告抗辯略以：
（一）依系爭46號存證信函、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之約定，於修繕完成前並經兩造複驗合格前，被告尚無請求原告給付系爭契約交屋款之權利，被告對於原告之系爭契約交屋款債權未屆清償期，原告實無從對此主張抵銷，且系爭建案係因原承攬之營造公司倒閉致興建進度延宕，被告於113年1月底同意以一套原告指定之國際牌6人份桌上型洗碗機作為被告延遲交屋之補償，而非為順利達成調整契約條款之目的，之後被告甚至應原告要求，於113年8月5日銀行對保當日，同意贈送原告指定機型之LG洗衣機、乾衣機，並以電腦打字方式製作增補條款黏貼、增補於系爭契約中，可見兩造已合意以被告贈送指定家電之方式，替代兩造於系爭契約中關於違約金之協議，原告不得再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並以此主張與系爭契約交屋款債務抵銷。
（二）退步言，縱認原告得對於系爭契約交屋款債權行使抵銷權，惟被告於承包營造廠倒閉後已盡力收尾、補償，並於系爭房屋113年8月3日初驗完成後，即自113年10月8日開始多次通知原告辦理複驗，然經原告百般拖延或阻礙，且原告於系爭房屋尚未完成交屋手續前，即於114年1月19日逕自更換系爭房屋之門鎖，並遷入系爭房屋居住，而原告如將已付價金存放銀行，每月最高亦僅得取得年息1.7%之利息，甚且原告尚有系爭契約交屋款70萬元尚未給付，而系爭房屋現值每坪已高達50餘萬元，相較於原告購入系爭房屋時之每坪價格31萬餘元，原告實際上並未受有任何損害，反而有所獲利，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以萬分之5計算之違約金，相當於年息18.25%，應有過高之情事，依民法第252條之規定，應予以酌減。另於原告計算違約金之期間，臺南市共發生颱風假12日，故扣除12日之違約金金額後應為6萬8,770元（計算式：935元/日×2日＋6,690元/日×10日＝68,770元）。
（三）依證人陳家瑜之證述可知，兩造就被告逾期取得使用執照、逾期通知交屋之情事均有認識，且已達成和解之意思，否則被告不可能無故提供洗碗機、洗衣機等家電，原告亦不可能在明知系爭房屋已遲延交付之前提下，仍願意簽發系爭本票擔保系爭契約交屋款之給付。至於系爭契約雖約定「附贈」上開家電，惟此僅係為避免日後系爭建案其他買家要求被告比照辦理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212頁）：
（一）兩造於110年10月23日簽訂系爭契約。
（二）原告於113年8月5日簽發系爭本票予被告作為交屋款的擔保（即補卷第29、31頁所載交屋款）。
（三）系爭建案開工日期為110年4月19日，被告應於111年10月18日前取得使用執照，系爭建案之使用執照發照日期為112年8月4日，遲延289日，遲延後迄取得使用執照期間之已繳價款均為187萬元。
（四）被告應於113年2月3日前通知交屋，被告係至113年10月8 日在官方群組通知將進行複驗及交屋，遲延247日。遲延後迄被告通知交屋期間之已繳價款分別如本院卷第51頁所示。
（五）原告不爭執被告之交屋款債權存在且已屆清償期。
（六）兩造同意被告抗辯颱風假部分（即被證6所示日期）得予扣除（惟原告對於金額如何計算有爭執）。
四、兩造爭執事項（本院卷第212至213頁）
（一）原告是否已拋棄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2項前段、第14條第1項第4款約定得向被告請求之遲延利息請求權？
（二）承上，如否，原告依前項約定得請向被告請求給付之遲延利息各為何？是否有過高情形？颱風假部分（即被證6所示日期）得予扣除金額為多少？
（三）原告主張以得向被告請求之遲延利息與被告對原告之尾款債權互為抵銷後，請求確認系爭本票債權對原告不存在及返還系爭本票，有無理由？
五、法院之判斷：
（一）系爭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本預售屋之建築工程於民國110年2月25日取得建照後預計六個月內開工，自開工日期起18個月內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順延其期間：㈠因天災地變等不可抗力之事由，致賣方不能施工者，其停工期間。...」、第2項約定：「賣方如逾前款期限未開工或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補卷第23頁），而系爭建案開工日期為110年4月19日，被告應於111年10月18日前取得使用執照，系爭建案之使用執照發照日期為112年8月4日，遲延289日，遲延後迄取得使用執照期間之已繳價款均為187萬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㈢），則依上開約定，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289日依已繳價款187萬元萬分之五之遲延利息為27萬0,215元。
（二）系爭契約第14條第1項約定：「賣方應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於交屋時雙方應履行下列各目義務㈠賣方付清因延遲完工所應付之遲延利息於買方。㈡賣方就契約約定之房屋瑕疵或未盡事宜，應於交屋前完成修繕。㈢買方繳清所有之應付未付款（含交屋保留款）及完成一切交屋手續。㈣賣方如未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補卷第24頁），而被告應於113年2月3日前通知交屋，被告係至113年10月8日在官方群組通知將進行複驗及交屋，遲延247日。遲延後迄被告通知交屋期間之已繳價款，113年2月4日至同年6月25日為235萬元、113年6月26日至同年9月1日為283萬元、113年9月2日至同年10月7日為1,338萬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㈣），則依上開約定，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247日分別按上開已繳價款計算萬分之五之遲延利息50萬5,085元（計算式：143日×2,350,000元×5/10000＋68日×2,830,000元×5/10000＋36日×13,380,000元×5/10000）。又兩造均不爭執112年7月27日、同年7月28日、同年9月3日、同年9月4日、同年10月4日、同年10月5日、113年7月24日、同年7月25日、同年7月26日、同年10月1日、同年10月2日、同年10月3日臺南市因颱風而停止上班，屬不可抗力事由而得免計遲延利息，則按前開日期時原告已繳價款計算，得予扣除之遲延利息為3萬0,885元（計算式：935元/日×2日＋1,175元/日×4日＋1,415元/日×3日＋6,690元/日×3日＝30,885元）。至被告抗辯違約金過高等語，然系爭契約第10條第2項、第14條第1項第4款關於遲延利息之約定，與內政部所公告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關於遲延取得使用執照、遲延通知交屋之約定相同，難認有何過高情事，故被告此部分之抗辯，即非可採。
（三）至關於原告是否已同意被告以交屋時附贈家電之方式而不再向被告請求遲延取得使用執照、遲延通知交屋之遲延利息，經查，系爭契約末約定：「於交屋時附贈LG蒸氣滾筒洗衣機WD-S18VW+免曬衣乾衣機WR-16HW、Panasonic國際牌6人份桌上型洗碗機NP-TH4WHER1TW，以上兩樣家電。」（補卷第61頁），僅約定於交屋時被告會贈送兩樣家電予原告，惟並未約定原告同意拋棄系爭契約第10條第2項、第14條第1項所得請求之遲延利息債權，本院復依被告聲請通知證人即系爭建案之專案經理陳家瑜到庭作證，其證稱：我們跟原告接觸是因為要更改合約，改合約時原告也有提到房子已經延宕，原告希望公司要贈送家電，我們要回報公司，也有提到因為延宕的關係，希望有這樣的補償；在現場銀行對保時，有要求簽立銀行貸款本票跟尾款本票，銀行本票部分原告有簽立，但是尾款本票部分，原告表示要把贈送的家電品項寫在合約，才願意簽尾款本票等語（本院卷第198至200頁），可知原告當時確有因交屋遲延而向被告表示不滿並要求應贈送家電補償，惟被告贈送家電，與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2項、第14條第1項所得請求之遲延利息債權其間之關係為何並不明確，無法認定原告已同意如被告贈送家電即不向被告請求遲延取得使用執照、遲延通知交屋之遲延利息，故被告此部分抗辯，尚難憑採。
（四）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當事人預期不確定事實之發生，以該事實發生時為債務之清償期者，應認該事實發生時或其發生已不能時，為清償期屆至之時。再所謂交屋，係指出賣人將買賣標的物交由買受人管領使用之行為。經查，系爭契約第14條第1項約定於交屋時雙方應履行賣方付清延遲完工之遲延利息、逾期通知交屋之遲延利息，可見係就已發生之遲延利息債務約定於不確定事實即交屋時作為前開遲延利息債權之清償期，而原告並未爭執其係自換門鎖後，逕行進入系爭房屋居住，且通常交屋時會結算各項費用，然原告亦未於加減帳款明細表上簽名（原告主張因使照、交屋延遲金計算方式錯誤），亦有明細表1紙在卷可參（本院卷第271頁），堪認系爭房屋尚未完成交屋手續，則原告之上開延遲取得使用執照之遲延利息、逾期通知交屋之遲延利息債權自尚未屆清償期，故兩造雖互負債務（被告之尾款債權與原告之遲延利息債權），且給付種類均為金錢，但因尚未屆清償期，故原告主張符合抵銷適狀，為無可採，是原告以尚未屆清償期之遲延取得使用執照、遲延通知交屋之遲延利息主張與被告之尾款債權抵銷，進而主張系爭本票之債權對原告不存在，並請求返還系爭本票，應屬無憑。至原告主張被告傳訊主委請主委通知系爭建案各住戶表示「在負債累累之下經歷千辛萬苦直至8/5終於將最後一戶房子安全交至客戶手中，過程中可能有許多不盡人意的地方，很感謝主委及各住戶的體諒。」，可見被告亦不否認已經交屋等語，並提出公告通知1紙為證（本院卷第157頁），然為被告否認兩造已經進行交屋手續，而原告目前就系爭房屋之占有使用係自行更換門鎖進入，業如前述，足見被告並未將系爭房屋交由原告管領使用此事實較符合客觀事實，而較可採，故縱原告提出上開公告通知為證，仍無法採對原告較有利之認定。
六、綜上所述，兩造雖互負債務，且屬同種類，但因原告未完成交屋手續而尚未屆清償期，自無從抵銷，故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所持有系爭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及被告應將系爭本票返還予原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丁婉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康紀媛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南簡字第661號

原      告  蔡昇諭  





訴訟代理人  劉家榮律師

            蔡孟家律師

被      告  文漢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蔣家晧  

訴訟代理人  林怡靖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

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

    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

    以前當然停止。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

    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6條分別定有明

    文。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陳飛龍，嗣於本院審理中，其法

    定代理人變更為蔣家晧，有原告所提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

    料查詢服務列印資料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59至160頁），經

    其於民國114年8月19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並於114年1

    0月15日將民事聲請命承受訴訟狀繕本送達被告，有本院送

    達證書在卷可憑（本院卷第191頁），核與上開規定相符，

    應予准許。

二、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

    ，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

    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其於11

    3年8月5日簽發發票人為原告、發票日113年8月5日、票面金

    額新臺幣（下同）70萬元、未載到期日、票據號碼CH765619

    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對原告之債權不存在，然為被告所

    否認，是兩造間就系爭本票債權對原告是否仍存在，顯有爭

    執，且上開債權之請求權得否行使，攸關原告得否請求被告

    返還系爭本票，則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即處於不安之狀態，

    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除去之，是原告提起本件

    確認之訴即具有確認利益，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兩造於110年10月23日簽立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下稱系

      爭契約），約定原告向被告購買祥閤VI預售屋建案（下稱

      系爭建案）編號D7號房地（下稱系爭房地，其中房屋部分

      下稱系爭房屋），約定買賣總價款為1,408萬元，分6期給

      付，原告並於113年8月5日簽發系爭本票，作為系爭契約

      約定交屋款即尾款之擔保，而被告應於110年2月25日取得

      建造執照後6個月內開工，於開工日起18個月內取得系爭

      房屋之使用執照，並於領得使用執照後6個月內通知原告

      交屋。

（二）嗣被告於114年1月14日寄發台南大光郵局存證號碼81號存

      證信函予原告，請求原告支付系爭契約之交屋款70萬元，

      然被告係於110年4月19日開工，原應於18個月內即111年1

      0月18日前取得使用執照，惟被告遲至112年8月4日方取得

      使用執照，逾期289日；被告原應於113年2月3日前通知原

      告交屋，但被告遲至113年10月8日始於被告通訊軟體LINE

      官方帳號通知原告複驗、交屋，逾期247日；又被告之所

      以同意贈送原告洗衣機、洗碗機，分別係因系爭建案工程

      延宕，為安撫原告情緒、因系爭契約原約定與內政部公告

      之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下稱應

      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內容相違背，為順利達成調整契約

      條款之目的而為，與系爭契約約定之遲延違約金無涉，是

      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2項、第14條第1項第4款之約定，被

      告應給付原告因遲延取得系爭房屋使用執照之遲延利息27

      萬0,215元（計算式：已繳房地價款1,870,000元×5/10000

      ×289日＝270,215元）、因逾期通知原告交屋之遲延利息50

      萬5,085元【計算式：（已繳房地價款2,350,000元×5/100

      00×143日）＋（已繳房地價款2,830,000元×5/10000×68日

      ）＋（已繳房地價款13,380,000元×5/10000×36日）＝505,0

      85元】，合計77萬5,300元，原告並寄發台南新南郵局存

      證號碼46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46號存證信函）予被告，

      請求被告給付上開遲延利息，並主張以上開遲延利息與原

      告應給付予被告之系爭契約交屋款抵銷。

（三）被告雖於114年2月6日寄發台南大光郵局存證號碼163號存

      證信函予原告，拒絕將兩造債權債務關係互為抵銷，惟民

      法第334條第1項規定之抵銷權性質上為形成權，無待被告

      同意，於原告行使抵銷之意思表示到達被告時即生抵銷之

      效力，是系爭本票所擔保之系爭契約交屋款債務已因原告

      行使抵銷權而消滅，依票據法第13條本文之規定，原告得

      以系爭本票之票據原因關係抗辯事由對抗被告，請求確認

      系爭本票之債權對原告不存在，及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

      ，因被告已無繼續持有系爭本票之法律上原因，原告亦得

      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本票。另系爭契約第10條第2項、第14

      條第1項第4款關於違約金之約定，並未高於應記載及不得

      記載事項所規定之遲延利息數額，且被告與承包營造廠之

      糾紛，與原告無涉，不應將不利益轉嫁由原告承受，甚至

      被告於終止與承包營造廠之承攬契約後，遲延半年之久始

      覓得第三人承接承攬工程，致被告遲延取得使用執照長達

      1年以上，故原告請求之違約金並無過高之情事。此外，

      被告抗辯因發生颱風假12日應扣除之金額，應為3萬0,885

      元（計算式：935元/日×2日＋1,175元/日×4日＋1,415元/日

      ×3日＋6,690元/日×3日＝30,885元），而非6萬8,770元。

（四）依證人陳家瑜之證述可知，證人陳家瑜就被告贈送洗衣機

      、洗碗機之價值、被告贈送家電當時累積之遲延違約金金

      額等細節均不知悉，可見兩造始終未就是否將家電之贈與

      作為遲延違約金之替代補償進行討論，更遑論達成合意，

      是被告抗辯家電之贈與係作為遲延違約金之替代補償，應

      無理由。爰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確認被告所持

      有系爭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⒉被告應將系爭本

      票返還予原告。

二、被告抗辯略以：

（一）依系爭46號存證信函、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之約定，於

      修繕完成前並經兩造複驗合格前，被告尚無請求原告給付

      系爭契約交屋款之權利，被告對於原告之系爭契約交屋款

      債權未屆清償期，原告實無從對此主張抵銷，且系爭建案

      係因原承攬之營造公司倒閉致興建進度延宕，被告於113

      年1月底同意以一套原告指定之國際牌6人份桌上型洗碗機

      作為被告延遲交屋之補償，而非為順利達成調整契約條款

      之目的，之後被告甚至應原告要求，於113年8月5日銀行

      對保當日，同意贈送原告指定機型之LG洗衣機、乾衣機，

      並以電腦打字方式製作增補條款黏貼、增補於系爭契約中

      ，可見兩造已合意以被告贈送指定家電之方式，替代兩造

      於系爭契約中關於違約金之協議，原告不得再請求被告給

      付違約金，並以此主張與系爭契約交屋款債務抵銷。

（二）退步言，縱認原告得對於系爭契約交屋款債權行使抵銷權

      ，惟被告於承包營造廠倒閉後已盡力收尾、補償，並於系

      爭房屋113年8月3日初驗完成後，即自113年10月8日開始

      多次通知原告辦理複驗，然經原告百般拖延或阻礙，且原

      告於系爭房屋尚未完成交屋手續前，即於114年1月19日逕

      自更換系爭房屋之門鎖，並遷入系爭房屋居住，而原告如

      將已付價金存放銀行，每月最高亦僅得取得年息1.7%之利

      息，甚且原告尚有系爭契約交屋款70萬元尚未給付，而系

      爭房屋現值每坪已高達50餘萬元，相較於原告購入系爭房

      屋時之每坪價格31萬餘元，原告實際上並未受有任何損害

      ，反而有所獲利，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以萬分之5計算之

      違約金，相當於年息18.25%，應有過高之情事，依民法第

      252條之規定，應予以酌減。另於原告計算違約金之期間

      ，臺南市共發生颱風假12日，故扣除12日之違約金金額後

      應為6萬8,770元（計算式：935元/日×2日＋6,690元/日×10

      日＝68,770元）。

（三）依證人陳家瑜之證述可知，兩造就被告逾期取得使用執照

      、逾期通知交屋之情事均有認識，且已達成和解之意思，

      否則被告不可能無故提供洗碗機、洗衣機等家電，原告亦

      不可能在明知系爭房屋已遲延交付之前提下，仍願意簽發

      系爭本票擔保系爭契約交屋款之給付。至於系爭契約雖約

      定「附贈」上開家電，惟此僅係為避免日後系爭建案其他

      買家要求被告比照辦理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

      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212頁）：

（一）兩造於110年10月23日簽訂系爭契約。

（二）原告於113年8月5日簽發系爭本票予被告作為交屋款的擔

      保（即補卷第29、31頁所載交屋款）。

（三）系爭建案開工日期為110年4月19日，被告應於111年10月1

      8日前取得使用執照，系爭建案之使用執照發照日期為112

      年8月4日，遲延289日，遲延後迄取得使用執照期間之已

      繳價款均為187萬元。

（四）被告應於113年2月3日前通知交屋，被告係至113年10月8 

      日在官方群組通知將進行複驗及交屋，遲延247日。遲延

      後迄被告通知交屋期間之已繳價款分別如本院卷第51頁所

      示。

（五）原告不爭執被告之交屋款債權存在且已屆清償期。

（六）兩造同意被告抗辯颱風假部分（即被證6所示日期）得予

      扣除（惟原告對於金額如何計算有爭執）。

四、兩造爭執事項（本院卷第212至213頁）

（一）原告是否已拋棄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2項前段、第14條第1

      項第4款約定得向被告請求之遲延利息請求權？

（二）承上，如否，原告依前項約定得請向被告請求給付之遲延

      利息各為何？是否有過高情形？颱風假部分（即被證6所

      示日期）得予扣除金額為多少？

（三）原告主張以得向被告請求之遲延利息與被告對原告之尾款

      債權互為抵銷後，請求確認系爭本票債權對原告不存在及

      返還系爭本票，有無理由？

五、法院之判斷：

（一）系爭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本預售屋之建築工程於民

      國110年2月25日取得建照後預計六個月內開工，自開工日

      期起18個月內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

      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順延

      其期間：㈠因天災地變等不可抗力之事由，致賣方不能施

      工者，其停工期間。...」、第2項約定：「賣方如逾前款

      期限未開工或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

      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補卷

      第23頁），而系爭建案開工日期為110年4月19日，被告應

      於111年10月18日前取得使用執照，系爭建案之使用執照

      發照日期為112年8月4日，遲延289日，遲延後迄取得使用

      執照期間之已繳價款均為187萬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見不爭執事項㈢），則依上開約定，原告得請求被告給

      付289日依已繳價款187萬元萬分之五之遲延利息為27萬0,

      215元。

（二）系爭契約第14條第1項約定：「賣方應於領得使用執照六

      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於交屋時雙方應履行下列各

      目義務㈠賣方付清因延遲完工所應付之遲延利息於買方。㈡

      賣方就契約約定之房屋瑕疵或未盡事宜，應於交屋前完成

      修繕。㈢買方繳清所有之應付未付款（含交屋保留款）及

      完成一切交屋手續。㈣賣方如未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

      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

      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補卷第24頁），而被告

      應於113年2月3日前通知交屋，被告係至113年10月8日在

      官方群組通知將進行複驗及交屋，遲延247日。遲延後迄

      被告通知交屋期間之已繳價款，113年2月4日至同年6月25

      日為235萬元、113年6月26日至同年9月1日為283萬元、11

      3年9月2日至同年10月7日為1,338萬元等情，為兩造所不

      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㈣），則依上開約定，原告得請求被

      告給付247日分別按上開已繳價款計算萬分之五之遲延利

      息50萬5,085元（計算式：143日×2,350,000元×5/10000＋6

      8日×2,830,000元×5/10000＋36日×13,380,000元×5/10000

      ）。又兩造均不爭執112年7月27日、同年7月28日、同年9

      月3日、同年9月4日、同年10月4日、同年10月5日、113年

      7月24日、同年7月25日、同年7月26日、同年10月1日、同

      年10月2日、同年10月3日臺南市因颱風而停止上班，屬不

      可抗力事由而得免計遲延利息，則按前開日期時原告已繳

      價款計算，得予扣除之遲延利息為3萬0,885元（計算式：

      935元/日×2日＋1,175元/日×4日＋1,415元/日×3日＋6,690元

      /日×3日＝30,885元）。至被告抗辯違約金過高等語，然系

      爭契約第10條第2項、第14條第1項第4款關於遲延利息之

      約定，與內政部所公告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關於遲延取

      得使用執照、遲延通知交屋之約定相同，難認有何過高情

      事，故被告此部分之抗辯，即非可採。

（三）至關於原告是否已同意被告以交屋時附贈家電之方式而不

      再向被告請求遲延取得使用執照、遲延通知交屋之遲延利

      息，經查，系爭契約末約定：「於交屋時附贈LG蒸氣滾筒

      洗衣機WD-S18VW+免曬衣乾衣機WR-16HW、Panasonic國際

      牌6人份桌上型洗碗機NP-TH4WHER1TW，以上兩樣家電。」

      （補卷第61頁），僅約定於交屋時被告會贈送兩樣家電予

      原告，惟並未約定原告同意拋棄系爭契約第10條第2項、

      第14條第1項所得請求之遲延利息債權，本院復依被告聲

      請通知證人即系爭建案之專案經理陳家瑜到庭作證，其證

      稱：我們跟原告接觸是因為要更改合約，改合約時原告也

      有提到房子已經延宕，原告希望公司要贈送家電，我們要

      回報公司，也有提到因為延宕的關係，希望有這樣的補償

      ；在現場銀行對保時，有要求簽立銀行貸款本票跟尾款本

      票，銀行本票部分原告有簽立，但是尾款本票部分，原告

      表示要把贈送的家電品項寫在合約，才願意簽尾款本票等

      語（本院卷第198至200頁），可知原告當時確有因交屋遲

      延而向被告表示不滿並要求應贈送家電補償，惟被告贈送

      家電，與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2項、第14條第1項所得

      請求之遲延利息債權其間之關係為何並不明確，無法認定

      原告已同意如被告贈送家電即不向被告請求遲延取得使用

      執照、遲延通知交屋之遲延利息，故被告此部分抗辯，尚

      難憑採。

（四）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

      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又當事人預期不確定事實之發生，以該事實

      發生時為債務之清償期者，應認該事實發生時或其發生已

      不能時，為清償期屆至之時。再所謂交屋，係指出賣人將

      買賣標的物交由買受人管領使用之行為。經查，系爭契約

      第14條第1項約定於交屋時雙方應履行賣方付清延遲完工

      之遲延利息、逾期通知交屋之遲延利息，可見係就已發生

      之遲延利息債務約定於不確定事實即交屋時作為前開遲延

      利息債權之清償期，而原告並未爭執其係自換門鎖後，逕

      行進入系爭房屋居住，且通常交屋時會結算各項費用，然

      原告亦未於加減帳款明細表上簽名（原告主張因使照、交

      屋延遲金計算方式錯誤），亦有明細表1紙在卷可參（本

      院卷第271頁），堪認系爭房屋尚未完成交屋手續，則原

      告之上開延遲取得使用執照之遲延利息、逾期通知交屋之

      遲延利息債權自尚未屆清償期，故兩造雖互負債務（被告

      之尾款債權與原告之遲延利息債權），且給付種類均為金

      錢，但因尚未屆清償期，故原告主張符合抵銷適狀，為無

      可採，是原告以尚未屆清償期之遲延取得使用執照、遲延

      通知交屋之遲延利息主張與被告之尾款債權抵銷，進而主

      張系爭本票之債權對原告不存在，並請求返還系爭本票，

      應屬無憑。至原告主張被告傳訊主委請主委通知系爭建案

      各住戶表示「在負債累累之下經歷千辛萬苦直至8/5終於

      將最後一戶房子安全交至客戶手中，過程中可能有許多不

      盡人意的地方，很感謝主委及各住戶的體諒。」，可見被

      告亦不否認已經交屋等語，並提出公告通知1紙為證（本

      院卷第157頁），然為被告否認兩造已經進行交屋手續，

      而原告目前就系爭房屋之占有使用係自行更換門鎖進入，

      業如前述，足見被告並未將系爭房屋交由原告管領使用此

      事實較符合客觀事實，而較可採，故縱原告提出上開公告

      通知為證，仍無法採對原告較有利之認定。

六、綜上所述，兩造雖互負債務，且屬同種類，但因原告未完成

    交屋手續而尚未屆清償期，自無從抵銷，故原告請求確認被

    告所持有系爭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及被告應將系

    爭本票返還予原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本判決結

    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丁婉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應一併繳納上

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康紀媛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南簡字第661號

原      告  蔡昇諭  





訴訟代理人  劉家榮律師

            蔡孟家律師

被      告  文漢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蔣家晧  

訴訟代理人  林怡靖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陳飛龍，嗣於本院審理中，其法定代理人變更為蔣家晧，有原告所提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列印資料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59至160頁），經其於民國114年8月19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並於114年10月15日將民事聲請命承受訴訟狀繕本送達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憑（本院卷第191頁），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其於113年8月5日簽發發票人為原告、發票日113年8月5日、票面金額新臺幣（下同）70萬元、未載到期日、票據號碼CH765619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對原告之債權不存在，然為被告所否認，是兩造間就系爭本票債權對原告是否仍存在，顯有爭執，且上開債權之請求權得否行使，攸關原告得否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本票，則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即處於不安之狀態，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除去之，是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即具有確認利益，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兩造於110年10月23日簽立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原告向被告購買祥閤VI預售屋建案（下稱系爭建案）編號D7號房地（下稱系爭房地，其中房屋部分下稱系爭房屋），約定買賣總價款為1,408萬元，分6期給付，原告並於113年8月5日簽發系爭本票，作為系爭契約約定交屋款即尾款之擔保，而被告應於110年2月25日取得建造執照後6個月內開工，於開工日起18個月內取得系爭房屋之使用執照，並於領得使用執照後6個月內通知原告交屋。

（二）嗣被告於114年1月14日寄發台南大光郵局存證號碼81號存證信函予原告，請求原告支付系爭契約之交屋款70萬元，然被告係於110年4月19日開工，原應於18個月內即111年10月18日前取得使用執照，惟被告遲至112年8月4日方取得使用執照，逾期289日；被告原應於113年2月3日前通知原告交屋，但被告遲至113年10月8日始於被告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通知原告複驗、交屋，逾期247日；又被告之所以同意贈送原告洗衣機、洗碗機，分別係因系爭建案工程延宕，為安撫原告情緒、因系爭契約原約定與內政部公告之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下稱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內容相違背，為順利達成調整契約條款之目的而為，與系爭契約約定之遲延違約金無涉，是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2項、第14條第1項第4款之約定，被告應給付原告因遲延取得系爭房屋使用執照之遲延利息27萬0,215元（計算式：已繳房地價款1,870,000元×5/10000×289日＝270,215元）、因逾期通知原告交屋之遲延利息50萬5,085元【計算式：（已繳房地價款2,350,000元×5/10000×143日）＋（已繳房地價款2,830,000元×5/10000×68日）＋（已繳房地價款13,380,000元×5/10000×36日）＝505,085元】，合計77萬5,300元，原告並寄發台南新南郵局存證號碼46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46號存證信函）予被告，請求被告給付上開遲延利息，並主張以上開遲延利息與原告應給付予被告之系爭契約交屋款抵銷。

（三）被告雖於114年2月6日寄發台南大光郵局存證號碼163號存證信函予原告，拒絕將兩造債權債務關係互為抵銷，惟民法第334條第1項規定之抵銷權性質上為形成權，無待被告同意，於原告行使抵銷之意思表示到達被告時即生抵銷之效力，是系爭本票所擔保之系爭契約交屋款債務已因原告行使抵銷權而消滅，依票據法第13條本文之規定，原告得以系爭本票之票據原因關係抗辯事由對抗被告，請求確認系爭本票之債權對原告不存在，及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因被告已無繼續持有系爭本票之法律上原因，原告亦得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本票。另系爭契約第10條第2項、第14條第1項第4款關於違約金之約定，並未高於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所規定之遲延利息數額，且被告與承包營造廠之糾紛，與原告無涉，不應將不利益轉嫁由原告承受，甚至被告於終止與承包營造廠之承攬契約後，遲延半年之久始覓得第三人承接承攬工程，致被告遲延取得使用執照長達1年以上，故原告請求之違約金並無過高之情事。此外，被告抗辯因發生颱風假12日應扣除之金額，應為3萬0,885元（計算式：935元/日×2日＋1,175元/日×4日＋1,415元/日×3日＋6,690元/日×3日＝30,885元），而非6萬8,770元。

（四）依證人陳家瑜之證述可知，證人陳家瑜就被告贈送洗衣機、洗碗機之價值、被告贈送家電當時累積之遲延違約金金額等細節均不知悉，可見兩造始終未就是否將家電之贈與作為遲延違約金之替代補償進行討論，更遑論達成合意，是被告抗辯家電之贈與係作為遲延違約金之替代補償，應無理由。爰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確認被告所持有系爭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⒉被告應將系爭本票返還予原告。

二、被告抗辯略以：

（一）依系爭46號存證信函、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之約定，於修繕完成前並經兩造複驗合格前，被告尚無請求原告給付系爭契約交屋款之權利，被告對於原告之系爭契約交屋款債權未屆清償期，原告實無從對此主張抵銷，且系爭建案係因原承攬之營造公司倒閉致興建進度延宕，被告於113年1月底同意以一套原告指定之國際牌6人份桌上型洗碗機作為被告延遲交屋之補償，而非為順利達成調整契約條款之目的，之後被告甚至應原告要求，於113年8月5日銀行對保當日，同意贈送原告指定機型之LG洗衣機、乾衣機，並以電腦打字方式製作增補條款黏貼、增補於系爭契約中，可見兩造已合意以被告贈送指定家電之方式，替代兩造於系爭契約中關於違約金之協議，原告不得再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並以此主張與系爭契約交屋款債務抵銷。

（二）退步言，縱認原告得對於系爭契約交屋款債權行使抵銷權，惟被告於承包營造廠倒閉後已盡力收尾、補償，並於系爭房屋113年8月3日初驗完成後，即自113年10月8日開始多次通知原告辦理複驗，然經原告百般拖延或阻礙，且原告於系爭房屋尚未完成交屋手續前，即於114年1月19日逕自更換系爭房屋之門鎖，並遷入系爭房屋居住，而原告如將已付價金存放銀行，每月最高亦僅得取得年息1.7%之利息，甚且原告尚有系爭契約交屋款70萬元尚未給付，而系爭房屋現值每坪已高達50餘萬元，相較於原告購入系爭房屋時之每坪價格31萬餘元，原告實際上並未受有任何損害，反而有所獲利，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以萬分之5計算之違約金，相當於年息18.25%，應有過高之情事，依民法第252條之規定，應予以酌減。另於原告計算違約金之期間，臺南市共發生颱風假12日，故扣除12日之違約金金額後應為6萬8,770元（計算式：935元/日×2日＋6,690元/日×10日＝68,770元）。

（三）依證人陳家瑜之證述可知，兩造就被告逾期取得使用執照、逾期通知交屋之情事均有認識，且已達成和解之意思，否則被告不可能無故提供洗碗機、洗衣機等家電，原告亦不可能在明知系爭房屋已遲延交付之前提下，仍願意簽發系爭本票擔保系爭契約交屋款之給付。至於系爭契約雖約定「附贈」上開家電，惟此僅係為避免日後系爭建案其他買家要求被告比照辦理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212頁）：

（一）兩造於110年10月23日簽訂系爭契約。

（二）原告於113年8月5日簽發系爭本票予被告作為交屋款的擔保（即補卷第29、31頁所載交屋款）。

（三）系爭建案開工日期為110年4月19日，被告應於111年10月18日前取得使用執照，系爭建案之使用執照發照日期為112年8月4日，遲延289日，遲延後迄取得使用執照期間之已繳價款均為187萬元。

（四）被告應於113年2月3日前通知交屋，被告係至113年10月8 日在官方群組通知將進行複驗及交屋，遲延247日。遲延後迄被告通知交屋期間之已繳價款分別如本院卷第51頁所示。

（五）原告不爭執被告之交屋款債權存在且已屆清償期。

（六）兩造同意被告抗辯颱風假部分（即被證6所示日期）得予扣除（惟原告對於金額如何計算有爭執）。

四、兩造爭執事項（本院卷第212至213頁）

（一）原告是否已拋棄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2項前段、第14條第1項第4款約定得向被告請求之遲延利息請求權？

（二）承上，如否，原告依前項約定得請向被告請求給付之遲延利息各為何？是否有過高情形？颱風假部分（即被證6所示日期）得予扣除金額為多少？

（三）原告主張以得向被告請求之遲延利息與被告對原告之尾款債權互為抵銷後，請求確認系爭本票債權對原告不存在及返還系爭本票，有無理由？

五、法院之判斷：

（一）系爭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本預售屋之建築工程於民國110年2月25日取得建照後預計六個月內開工，自開工日期起18個月內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順延其期間：㈠因天災地變等不可抗力之事由，致賣方不能施工者，其停工期間。...」、第2項約定：「賣方如逾前款期限未開工或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補卷第23頁），而系爭建案開工日期為110年4月19日，被告應於111年10月18日前取得使用執照，系爭建案之使用執照發照日期為112年8月4日，遲延289日，遲延後迄取得使用執照期間之已繳價款均為187萬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㈢），則依上開約定，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289日依已繳價款187萬元萬分之五之遲延利息為27萬0,215元。

（二）系爭契約第14條第1項約定：「賣方應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於交屋時雙方應履行下列各目義務㈠賣方付清因延遲完工所應付之遲延利息於買方。㈡賣方就契約約定之房屋瑕疵或未盡事宜，應於交屋前完成修繕。㈢買方繳清所有之應付未付款（含交屋保留款）及完成一切交屋手續。㈣賣方如未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補卷第24頁），而被告應於113年2月3日前通知交屋，被告係至113年10月8日在官方群組通知將進行複驗及交屋，遲延247日。遲延後迄被告通知交屋期間之已繳價款，113年2月4日至同年6月25日為235萬元、113年6月26日至同年9月1日為283萬元、113年9月2日至同年10月7日為1,338萬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㈣），則依上開約定，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247日分別按上開已繳價款計算萬分之五之遲延利息50萬5,085元（計算式：143日×2,350,000元×5/10000＋68日×2,830,000元×5/10000＋36日×13,380,000元×5/10000）。又兩造均不爭執112年7月27日、同年7月28日、同年9月3日、同年9月4日、同年10月4日、同年10月5日、113年7月24日、同年7月25日、同年7月26日、同年10月1日、同年10月2日、同年10月3日臺南市因颱風而停止上班，屬不可抗力事由而得免計遲延利息，則按前開日期時原告已繳價款計算，得予扣除之遲延利息為3萬0,885元（計算式：935元/日×2日＋1,175元/日×4日＋1,415元/日×3日＋6,690元/日×3日＝30,885元）。至被告抗辯違約金過高等語，然系爭契約第10條第2項、第14條第1項第4款關於遲延利息之約定，與內政部所公告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關於遲延取得使用執照、遲延通知交屋之約定相同，難認有何過高情事，故被告此部分之抗辯，即非可採。

（三）至關於原告是否已同意被告以交屋時附贈家電之方式而不再向被告請求遲延取得使用執照、遲延通知交屋之遲延利息，經查，系爭契約末約定：「於交屋時附贈LG蒸氣滾筒洗衣機WD-S18VW+免曬衣乾衣機WR-16HW、Panasonic國際牌6人份桌上型洗碗機NP-TH4WHER1TW，以上兩樣家電。」（補卷第61頁），僅約定於交屋時被告會贈送兩樣家電予原告，惟並未約定原告同意拋棄系爭契約第10條第2項、第14條第1項所得請求之遲延利息債權，本院復依被告聲請通知證人即系爭建案之專案經理陳家瑜到庭作證，其證稱：我們跟原告接觸是因為要更改合約，改合約時原告也有提到房子已經延宕，原告希望公司要贈送家電，我們要回報公司，也有提到因為延宕的關係，希望有這樣的補償；在現場銀行對保時，有要求簽立銀行貸款本票跟尾款本票，銀行本票部分原告有簽立，但是尾款本票部分，原告表示要把贈送的家電品項寫在合約，才願意簽尾款本票等語（本院卷第198至200頁），可知原告當時確有因交屋遲延而向被告表示不滿並要求應贈送家電補償，惟被告贈送家電，與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2項、第14條第1項所得請求之遲延利息債權其間之關係為何並不明確，無法認定原告已同意如被告贈送家電即不向被告請求遲延取得使用執照、遲延通知交屋之遲延利息，故被告此部分抗辯，尚難憑採。

（四）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當事人預期不確定事實之發生，以該事實發生時為債務之清償期者，應認該事實發生時或其發生已不能時，為清償期屆至之時。再所謂交屋，係指出賣人將買賣標的物交由買受人管領使用之行為。經查，系爭契約第14條第1項約定於交屋時雙方應履行賣方付清延遲完工之遲延利息、逾期通知交屋之遲延利息，可見係就已發生之遲延利息債務約定於不確定事實即交屋時作為前開遲延利息債權之清償期，而原告並未爭執其係自換門鎖後，逕行進入系爭房屋居住，且通常交屋時會結算各項費用，然原告亦未於加減帳款明細表上簽名（原告主張因使照、交屋延遲金計算方式錯誤），亦有明細表1紙在卷可參（本院卷第271頁），堪認系爭房屋尚未完成交屋手續，則原告之上開延遲取得使用執照之遲延利息、逾期通知交屋之遲延利息債權自尚未屆清償期，故兩造雖互負債務（被告之尾款債權與原告之遲延利息債權），且給付種類均為金錢，但因尚未屆清償期，故原告主張符合抵銷適狀，為無可採，是原告以尚未屆清償期之遲延取得使用執照、遲延通知交屋之遲延利息主張與被告之尾款債權抵銷，進而主張系爭本票之債權對原告不存在，並請求返還系爭本票，應屬無憑。至原告主張被告傳訊主委請主委通知系爭建案各住戶表示「在負債累累之下經歷千辛萬苦直至8/5終於將最後一戶房子安全交至客戶手中，過程中可能有許多不盡人意的地方，很感謝主委及各住戶的體諒。」，可見被告亦不否認已經交屋等語，並提出公告通知1紙為證（本院卷第157頁），然為被告否認兩造已經進行交屋手續，而原告目前就系爭房屋之占有使用係自行更換門鎖進入，業如前述，足見被告並未將系爭房屋交由原告管領使用此事實較符合客觀事實，而較可採，故縱原告提出上開公告通知為證，仍無法採對原告較有利之認定。

六、綜上所述，兩造雖互負債務，且屬同種類，但因原告未完成交屋手續而尚未屆清償期，自無從抵銷，故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所持有系爭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及被告應將系爭本票返還予原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丁婉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康紀媛 

 



